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教師升等評分成績總表（表四）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擬升等職級： 

	項  目
	審核分數

	研究成績
（總分最高100分）
	

	教學成績
（總分最高100分）
	

	服務及輔導成績
（總分最高100分）
	

	 總成績             分
（研究成績佔總成績百分之六十、教學成績佔總成績百分之二十五、服務及輔導成績佔總成績百分之十五）

	本系教評委員簽名：

	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


